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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宪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惠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惠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陈利  

电话 020-37655883 

传真 020-37652720 

电子邮箱 peakway@peakway.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peakway.com.cn 

联系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50 号绿地中央广场 A3 栋 1901

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484,136.93 3,388,963.99 32.3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37,024.90 -337,134.30 1,305.0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57 -0.04 1,325.0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66.22% 91.4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05.64% 109.95%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50,724.00 591,500.43 -23.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99,890.60 -3,537,070.76 24.3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433,255.65 -3,840,132.9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5,882.85 -2,474,711.43 7.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73.42% -247.1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74.74% -266.8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43 23.26%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135,024 37.77% 0 3,135,024 37.7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00,112 15.66% 0 1,300,112 15.66% 

      董事、监事、高管 1,721,657 20.74% 0 1,721,657 20.74%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164,975 62.23% 0 5,164,975 62.2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900,336 46.99% 0 3,900,336 46.99% 

      董事、监事、高管 1,254,639 15.12% 0 1,254,639 15.12%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8,299,999.00 - 0 8,299,999.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李宪坤 5,200,448 0 5,200,448 62.66% 3,900,336 1,300,112 

2 广州市迦

南实业投

资发展有

限公司 

995,999 0 995,999 12.00% 0 995,999 

3 林继红 642,752 0 642,752 7.75% 482,064 160,688 

4 陈利 521,722 0 521,722 6.29% 391,292 130,430 

5 王俊锋 313,026 0 313,026 3.77% 234,770 78,256 



6 方红 208,684 0 208,684 2.51% 0 208,684 

7 吴金福 208,684 0 208,684 2.51% 156,513 52,171 

8 胡运昆 208,684 0 208,684 2.51% 0 208,684 

合计 8,299,999 0 8,299,999 100% 5,164,975 3,135,02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联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5 号”），其中就“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

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及“亏损合同的判断”作出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解释第

15 号的这些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 号”），其中就“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以

及“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作出规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执行解释第 16 号的这些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不违反企业会计准则 



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针对审计意见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所强调事项，公司已积极采取下列措施予以应对： 

（1）催收《珠江新城核心区垃圾管道收集系统摸查项目》合同近 64.00 万元的尾款和《西南证券

新总部大厦项目》合同近 20.00万的尾款； 

（2）继续促进已跟进的项目落地签单，并获得首付款及到货款，重要项目包括海南某生态产业园、

长沙工人文化宫、深圳明昇布心项目、青岛国际资源中心及中德生态园、北京某会议中心项目、海南某

央企海南总部项目等； 

（3）继续完成对现有的董监高及股东进行一轮股票定向发行； 

（4）邀请合格投资人，定向发行约 1,500.00万元的股票； 

（5）继续申请银行的各种针对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的贷款； 

（6）加快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政府奖励及补贴。 

 


